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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CLOUD COPPER COMPANY LIMITED

（前稱Asia  Inve s tmen t  F inance  Group L imi t ed亞投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3）

中國雲銅股份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達成有關須予披露交易
之盈利擔保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五日之公佈（「該公佈」），內容有關收購目標
公司A及目標公司B。除另有指明者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
涵義。

董事局欣然宣佈，根據目標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
務報表，目標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合併經審核綜合除稅後
純利（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不含非經常或特殊項目）約為1,100萬港元，其不少於
2018年保證盈利。因此，賣方毋須就2018年純利向買方支付補償。

承董事局命
中國雲銅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張軍

香港，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局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分別為張軍女士、孫宇先生、劉虎先生及
趙紅梅女士；兩名非執行董事，分別為王大勇先生及李鑫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
董事，分別為艾秉禮先生、金馨女士及王軍生先生。


